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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輔助-學生公費及獎勵金 經濟

本校學生公費及獎勵金各項獎
助金額比例圖（108年度）

項目 金額（元）

助 學 金 67,146,542

研究生助學金 43,496,807

兼任行政助理助學金 18,018,402

急難救助金 388,286

其他助學金(僑生兼任行政助理
助學金、生活助學金、功勳子女
公費、原住民兼任行政助理等)

5,243,047

獎 學 金 36,040,130

清寒學生獎學金 1,031,000

海洋書卷獎學金 5,530,000

其他校內外獎學金（課外表現

優異獎學金、出國獎學金、校友
捐贈獎學金、校外獎學金等）

29,479,130

就學減免優待(含弱助) 19,276,139

學生公費及獎勵金總計 122,462,811

*每年學生公費及獎勵金占
本校學雜費收入逾26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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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
就學貸款

學雜費減免

弱勢學生助學計畫

♥助學金

♥生活助學金

♥急難救助

♥低收入戶免住宿費

獎助學金

學生平安保險

兼任行政助理助學金



就學貸款
申請條件 利息繳納方式

年收入低於114萬元（含）

以下者

就學及緩繳期間貸款利息由政府全額補貼，

「其後利息由借款人自行負擔」。

年收入高於114萬元至120萬

元（含）者

就學及緩繳期間貸款利息由政府半額補貼，

其後利息由借款人自行負擔；「自台銀撥

款日次月起每月由申請人自行負擔利息」。

年收入高於120萬元，但家

中有兩人就讀高中職以上者

就學及緩繳期間貸款利息由本人自行負擔，

需繳另一人當學期學生證影本或在學證明；

「自台銀撥款日次月起每月由申請人自行

負擔利息」。

銀行對保後務必把貸
款資料繳交至生輔組



學雜費減免
軍公教遺族子女（全公費） 學雜費全免

軍公教遺族子女（半公費） 學雜費1/2

給卹期滿軍公教遺族子女 依部頒規定核減

現役軍人子女 減免3/10學費

原住民學生 依部頒規定標準核減

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¨重度,極重度 學雜費全免

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¨中度 減免7/10學雜費

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¨輕度 減免4/10學雜費

低收入戶學生 減免全部學雜費

中低收入戶學生 減免6/10學費

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或孫子女 減免6/10學費



學雜費減免

舊生申請

（先期減免109年11/16-
27、110年4/12-23）→
生輔組審核資格

→於繳費單減免

→攜單繳費或貸款

學生已先行繳費

→攜帶收據申請

→生輔組審查

→辦理退費

就讀同一教育階段學生不能重複申請



弱勢學生助學計畫-助學金
助學金

對象

年收30萬元以下

年收入30-40萬

年收入40-50萬

年收入50-60萬

年收入60-70萬

補助金額

16,500

12,500

10,000

7,500

5,000

上學期申請審核通過、下學期繳費單中補助

含學生、父母親所得 資格:家庭年
所得70萬元
以下、財產
650萬以下、
利息所得2萬
元以內。



已申請教育各類學雜費減免及政府其他助學
措施/不得再申請本計畫的助學金

人事行政總處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

法務部被害人子女就學補助、法務部受刑人子女就學補助、

臺北市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費用補助、

新北市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費用補助

勞動部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

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單親培力計畫學費、學雜費及學分費
補助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漁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

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子女就學補助等）者



弱勢學生助學計畫-助學金

線上申請（1年1次）

教育部、財稅中心查核

第2學期繳費單補助

本學年申請時間 109年9/14~10/20



弱勢學生助學計畫-助學金

1.「申請減免補助」 2.「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補助」

查詢審核結果



弱勢學生助學計畫-助學金

3.登打父、母親資料
按新增

4.按「送出」及「列印全
部」印申請表



生活助學金

清寒學生優先錄取

家庭年收入70萬元以下
每月6,000元

（執行生活服務學習30小時）

同校內獎學金申請時間 109年9/21~10/19



急難救助

辦理對象：

凡同學於在學期間，遭遇急難時，可依相
關程序規定提報具體事實向系教官或導師
申請急難救助，學校將予以經濟上之扶助。



住宿優惠（一）
低收入免住宿費

對象： 低收入戶同學

補助全額校內住宿費用

住宿床位優先保留

每年寒暑假期間接受申請



住宿優惠（二）
中低收入戶優先住宿

對象： 中低收入戶同學

住宿床位優先保留

申請床位時即需申請



獎助學金



獎助學金

申請

校內或校外單位審查

獲獎公告

獎學金撥款

本學期校內獎學金申請時間 9/21~10/19



獎助學金-校外獎助學金 經濟

每學期提供本校航海科系學生12位名額、不限科系6-8位名
額，每位20,000元。

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助學金

每學期提供本校學生約10位名額，每位25,000元。

每學期提供本校海運學院學生15位名額，每位12,000元。

財團法人萬海航運慈善基金會育才計畫

財團法人廣源慈善基金會獎助學金

每學年提供本校學生10位名額，每位50,000元。

財團法人金融服務業教育獎助學金

每年辦理200餘項校外獎助學金，獲獎金額約
5,500,000元。列舉部分獎助學金如下：



獎助學金-校內獎助學金 經濟

每年辦理50餘項校內獎助學金，獲獎金額近千萬元。
列舉部分獎助學金如下：

每學期提供10位名額，每位10,000元。

何龍教授紀念獎學金

每學期每位最高25,000元。

校內清寒學生獎學金

每學年20個名額，每位20,000元。

台北市校友會清寒學生獎助學金

每學年提供20位名額，每位20,000元。

王光祥傑出校友獎學金



獎助學金-校外獎助學金



獎助學金系統

1.點選「申請獎助學金」

3.點選欲申請之獎學金

2.可由持有證件及類
別查詢獎學金



學生平安保險-1
保險給付項目：

身故、殘廢、重大燒燙傷、住院、手術、骨折、疾病或意外之X光檢驗
費用、校內集體食物中毒、初次罹癌。

理賠必備文件：

1、填妥學生團體保險金申請書乙份

2、醫療診斷書乙份（包含全部回診日期及次數）

3、醫療費用收據正本乙份（影本需加蓋醫院院章及與正本相符）

4、學生本人加蓋私章（未滿20歲者，請法定代理人加蓋私章）

5、學生本人金融往來郵局或銀行存摺封面影本乙份

6、申請者須於事故日起160日內檢附相關資料辦理，逾期請自行負責

7、一般醫療住院（含疾病），僅理賠住院費用，其他收據不予理賠

理賠結果：申請日後約2週。



學生平安保險-2

至生輔組申請

審查

理賠金額撥款至學生帳戶

送件至保險公司



兼任行政助理助學金

查詢生輔組FB公告

錄取執行兼任行政助理

兼任行政助理助學金核撥

至徵人單位面試



生輔組「就學獎補助網」
http://www.stu.ntou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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